采购需求
采购人：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法务办）
采购项目名称：学校常年法律顾问服务（2026年度） 
采购预算金额：5万元/年
一、采购原由：
1.为完善依法治校工作，积极推行法律顾问制度，建设法治校园。 
2.学校各项日常工作开展，需要法律顾问的专业意见。由法律顾问为学校的重大决策提供法律方面的意见，或者应学校要求对决策进行法律论证。 
3.学校发生诉讼、仲裁或其他争议类事件的处理，需要法律顾问协助、配合。由法律顾问根据学校需要作为代理人参加诉讼和仲裁案件，依法维护学校的合法权益。 
二、服务内容：
1.日常法律咨询:在教育教学活动中涉及的法律事务、人事管理、资产管理、各类合同订立与履行、突发事件及群体性事件处理等方面，提供口头或书面法律咨询与建议。
2.合同与制度审查:协助采购人草拟、制定、审查或修改合同、制度、章程等法律文书，依据近三年度工作量统计情况，年度法律文书审批量约800件。
3.磋商、谈判及专项事务处理:根据采购人需要，代理参与磋商、谈判，进行法律分析与论证；处理劳动人事、学生管理、教师申诉、知识产权、校办企业等领域的专项法律问题，依法维护采购人合法权益。
4.风险应对与纠纷化解:受采购人委托，对已经或可能发生的纠纷进行法律论证，提出建议方案，出具律师函，发表律师意见，或参与非诉讼谈判、协调、调解等工作。
5.决策法律支持:为学校党政工作的经营决策提供法律意见，或从法律角度对决策事项进行论证，提供依据。
6.法律培训与普法宣传:为师生开展法律培训、法治教育宣传、法律知识普及等活动1-2次。
7.其他法律服务:根据学校要求，提供其他与常年法律顾问服务相关的事务。
三、服务要求：
1.供应商及其指派律师须严格遵守法律法规与职业道德，忠于职守，依法维护学校合法权益，及时响应学校的各项法律需求，并承担保密责任。
2.供应商须组建不少于3人的服务团队。团队应指派至少一名资深律师作为采购人的顾问律师，该律师须具备8年以上执业年限，具有深厚的专业功底与成熟的执业判断能力，且办案经验丰富、业务能力精湛。同等条件下，具有长期处理学校法律事务经验的优先。采购人在服务范围内提出需求时，应能及时与顾问律师取得联系。
3.对采购人的法律咨询及法律事务应按采购人要求作出正确处理，一般事项24小时内到场处理，紧急事项2小时内到场处理，并提供具体可操作方案。简单合同2个工作日，复杂合同3个工作日内出具意见。加急事项优先处理。
4.在上海市有固定办公场所。
5.能根据采购人要求或随时指示处理其他杂项法律事务。
四、报名资格要求
1.未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和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供应商。
2.律师事务所为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合法存续的律师事务所，持有有效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
[bookmark: _GoBack]3.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内部管理制度，近3年未受司法行政部门行政处罚、律师协会行业处分；未被列入信用中国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律所及拟派律师无刑事处罚、党纪政务处分记录。
五、比选材料要求	
1.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证明及授权委托书、律师事务所资质证明（事务所执业许可证或事务所分所执业许可证正副本复印件）、在上海市有固定办公场所的相关资料。（复印件要求加盖单位公章）。
2.律师事务所介绍及参与本项目的律师团队近三年内同类服务项目的业绩材料。
3.拟从事本项目的主要人员情况汇表及资质证明材料。
4.针对学校特点提出的具体服务方案（包含日常法律咨询、合同与制度审查、磋商谈判及专项事务处理、风险应对与纠纷化解、决策法律支持、法律培训与普法宣传的相关内容），以及能够综合反映法律顾问咨询服务质量的相关资料文件等。
5.无重大违法记录的声明函。
6.供应商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材料。
说明：上述比选材料需要在报价时同时提供，否则视为无效报价。
五、联系方式
采购单位：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法务办） 
联系人：周牧青
联系电话：15201490219
邮箱：xb_sbs@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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